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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领域和工作经验 
 
 

姜凤纹律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法学院，并获得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法学

院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她先后取得了中国和美国律师执照、中国企业高级法律顾问证书，和中国企

业高级合规师证书，现已在中国和亚太区工作 30 年，先后任职于美国知名律师事务所，和美国及欧

洲的世界 500 强公司法务部, 历任中国和亚太区、以及亚洲/中东/非洲地区高级副总裁、法律与诚信

合规总监。她的执业领域主要包括公司业务 (处理公司从设立、运营、重组到解散、以及公司治理与

合规中的各种法律问题）、跨境投资、跨境收购并购、法律科技、房地产和争议解决。在其执业生涯

中，姜律师领导和参与了数百个跨境投资、收购并购和绿地投资，公司重组、公司治理与合规项目。 

 

姜凤纹目前担任卓纬律师事务所高级国际顾问，并担任docQbot【合通机器人】公司的高级副总裁

和高级专家。在该角色中，她利用合通机器人的法律智能工具帮助公司设计和实施法律技术解决方

案。此外，姜律师还借鉴了她在国内外重大收购并购、公司重组交易以及各种商业交易及内部咨询

事项方面的丰富经验，直接领导了合通机器人的合同内容开发工作。还与全球公司法务协会（In-

House Counsel Community) 合作，会同合通机器人的首席专家Robert Lewis/吕立山博士一起举办了

关于《中国外商投资法》和新《公司法》的系列讲座，并受东方法制大讲堂和Legal Executive Board

的邀请，以《外商投资法背景下，高效应对外资企业转化新挑战》和新《公司法》为题进行线上讲

座；还在华东政法大学和上海市法律顾问协会联合主办的“新一代涉外律师培养计划”中担任演讲

嘉宾，并担任华东政法大学法商融合硕士班的导师。她还帮助外商投资企业根据上述新法并利用合

通机器人的法律智能工具重组和修改合资合同和章程，并受邀为香港科技大学EMBA硕士班就“跨

国公司法律与合规风险的管理”为题授课，还担任了“全球企业法务协会”评选“2021年度最佳企业法

务团队”的评审委员。 

姜凤纹 高级国际顾问 

 

专业领域：跨境投资、收购并购、公司重组、公司治理与合规、法律科技 

电    话：+86 10 8541 9666 

传    真：+86 10 8587 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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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 
 
 

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法学院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 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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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历 
 
 2020 年-现在，担任合通机器人公司高级副总裁-高级专家，并担任卓纬律师事务所高级国际顾

问。 

 2013年-2020年，姜律师在ABB先后担任中国和北亚区、亚洲/中东和非洲大区(AMEA)的高级副

总裁-法律与诚信合规总监，领导ABB在该区域内的法律与诚信合规以及知识产权团队为ABB

集团在该区域内的所有业务部门和公司事务提供法律与诚信合规和知识产权战略决策和执行

服务。 

 2005年-2013年，姜律师在美标公司（American Standard)和英格索兰（Ingersoll Rand）（该两家

公司是经过了全球一系列重组而成为英格索兰的）担任了9年的亚太区副总裁-法律与合规总监，

负责该公司集团在该区域内所有业务部门的总体法律与合规战略决策以及执行支持。 

 1997年-2004年，姜律师在AlliedSignal(美国联信国际公司）和Honeywell/霍尼韦尔国际公司

（AlliedSignal与 Honeywell全球于2000年合并为Honeywell）任职9年，担任其亚太区的“运输与

电力业务部”以及“特种材料业务部”的首席法律顾问，以及该公司集团在中国区的全部业务的

首席法律顾问。 

 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姜律师曾在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和香港的Gibson Dunn & Crutcher律师事

务所担任律师，主要从事中国跨境投资、亚太区域内收购并购、以及中国公司在美国纽约证券

交易所上市等领域的业务，代表美国、欧洲、和亚太区的客户在中国建立了约30多家中外合资

企业和独资企业，支持亚太区约15个收购并购项目，并参与了中国首三家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

所的公开上市工作。 

 
代表性项目 
 
 
任职 ABB 期间 

 跨境收购并购和公司重组项目：领导和支持了 30 多个此类项目，包括但不限于： 

o ABB收购GE全球工业系统业务。 

o ABB全球电网业务分拆项目：将ABB中国投资控股公司分拆为3家投资控股公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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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将其电网业务分拆出去，第二步将其余下的电气业务、机器人和工业自动化业务

再分立为2家投资公司。在此过程中，还分拆了1个生产性合资公司，以将其电气业与

电网业务进行反向分割。 

o 吸收合并两个含有6个合资方的大型合资公司，并解散合并掉的合资公司。 

o 主导了数十家合资公司的股权收购，并将其重组为外商独资企业。 

o 领导了ABB集团在厦门投资3亿美元建立的全球最大的综合性生产基地的全部法律工

作，包括成立项目公司、购买土地和建造厂房、并负责10几家子公司的重组和搬迁到

该综合性生产基地，以及与之相关的争议解决工作。 

 建立了数字化的 ABB 中国和北亚区的公司治理门户网站，大大加强了公司在该区域内的公司

治理、董事会议和各个法律实体的管理，提高了公司管理层的工作效率和数据透明度及可靠性，

减少了风险和时间及资源上的浪费。 

 建立、更新和完善了中国区和亚洲、中东和非洲（AMEA）大区的法律在线工具和资源，推进

合同模板标准化，公司印章在线审批流程，外部法律费用在线审批流程，等等。 

 支持了 ABB 全球从生产性公司转型为数字化公司，支持和推动了 ABB 通过 Microsoft Azure 和

华为云在中国实现数字化，获得了所有必要的许可和注册，并将所有 ABB 数字化的应用和解决

方案从全球迁移到中国，以遵守中国网络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各种标准的要求。 

 领导 ABB 中国 IS/IT 日常业务的法律方面，包括主要合同的审查、以及跨境数据传输的审查和

批准，以遵守中国网络安全法和实施条例的要求。 

 担任 ABB 在中国的 25 家公司的董事和/或监事。 

 担任 ABB 中国隐私合规领导，支持和落实 ABB 集团在全球遵守中国的网络安全法、数据保护

法和欧盟的 GDPR。 

 积极领导和推动公司应收账款的回收、风险和合同审查，以及法律培训，以支持公司的盈利增

长，并防止和减少法律和合规诚信风险。 

 领导 ABB 法律与诚信合规团队荣获了“公司法务协会”2016 和 2017 年度最佳法律团队奖。 

 处理了若干复杂和高风险的合规调查和争议解决案件。 

任职英格索尔兰(包括美标公司）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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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和亚太区建立和重组了约 40 多家中外合资公司和独资公司，包括吸收合并、股权转让、公司 

重组和解散、公司业务和员工的搬迁, 以精简公司的管理, 提高效率和生产率，减少成本和浪费。 

 领导和支持了约 30 多个跨境收购并购项目(包括美标公司全球分拆 WABCO 汽车零部件业务，

全球出售卫浴和洁具业务，以及将余下的 Trane 特灵空调业务与 Ingersoll Rand 英格索兰在全球

合并)。 

 担任公司在亚太区内的 40 多家合资和独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 领导和支持了公司在中国江苏太昌和吴江买地并建立两个大型综合性生产基地。 

 领导和支持公司在中国浙江嘉定的政府征收补偿和搬迁项目以及员工的安置和遣散工作。 

 解决了若干争议事项，包括复杂的合规调查、仲裁和诉讼案件。 

 提供了各种法律培训和风险管理。 

 负责公司集团在香港上市公司的法律事务，包括将其重组并从香港证券交易所退市的工作。 

任职 Allied Signal 和 Honeywell 期间 

建立并重组了约 30 多家外商投资企业， 完成了数十个跨境收购并购项目，包括 Allied Signal 与

Honeywell 的全球合并和整合，通用电气对 Honeywell 的收购，公司全球特种化工材料和电子材料业

务的整体出售，以及在上海买地建造了 Honeywell 的亚太区总部和研发中心，并成功地处理了许多

商业交易，解决了许多业务问题和争议事项。 

 

行业经验 

 

电商、法律科技、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化和数字化、电气行业、电网行业、新能源行业、空调和

气候解决方案行业、工业设备行业、卫浴与洁具行业、汽车行业、电力和运输行业、航空业、特种

化工和电子材料行业，等等。 

 

其他资格：6 Sigma（六西格玛） 
 
 AlliedSignal 公司 1999 年认证的绿带。 

 Trane International 和 IngersollRand 英格索兰公司 2008 年认证的精益 6 Sigma 绿带。 

 ABB 2018 年确认为 Lean 6 Sigma 的认证绿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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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 美国观察｜美国政府对华投资限制规定的最新进展（走出去智库发表） 

 美国政府对华投资限制规定的最新进展（律商联讯 LexisNexis 发表） 

 东盟重点国家外商投资—泰国（Published in Hong Kong by The In-House Counsel Community） 

 东盟重点国家外商投资—新加坡（Published in Hong Kong by The In-House Counsel Community） 

 The Key Points of the New PRC Company Law and LLCs’Compliance Transformation（Published in 

Hong Kong by The In-House Counsel Community） 

 新《公司法》的核心要点与有限责任公司的合规转化 (走出去智库发表) 

 新《公司法》的核心要点与有限责任公司的合规转化(威科先行发表) 

 东盟重点国家外商投资—泰国 (律商联讯 LexisNexis 发表) 

 东盟重点国家外商投资—新加坡 (律商联讯 LexisNexis 发表) 

 对《公司法》修订草案三审稿的评论和建议--基于公司治理与司法介入的视角 (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发表) 

 《公司治理观察｜《公司法》修订草案三审稿的主要内容及其重要意义》（威科先行）和（走

出去智库）发表  

 《跨境合规观察｜外商投资企业向《公司法》合规转化进入倒计时》（走出去智库发表） 

 《跨境合规观察-公司治理结构变化与合规风险防控策略》（“走出去智库”发表）。 

 《跨境合规实务-法务新战略：从“灭火”到“防火”》（“走出去智库”发表）。 

 《跨境合规实务-运用法律科技推动和加强合规管理》（“走出去智库”发表）。 

 《企业对法律与合规风险的管理》（“威科先行”发表）。 

 《直面挑战，充满信心的领导》（“全球公司法务协会”发表）。 

 《中国加入 WTO 的又一步骤-扩大外商投资企业贸易权》（“中国法律与实践”出版社发表）。 

 《论中国公司法框架下外商投资的进一步法律规制》（“亚洲法律与实践”发表） 

 《国际货物买卖中的统一法律问题》（中国法律出版社出版）。 

 《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注释》（中国辽宁出版社出版）。 

 《国际合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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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公司法概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出版）。 

 
工作语言 
 
 
中文、英语 
 


